
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

“岳阳市建筑垃圾减量化管理水平不高”

问题整改完成销号公示

经对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“岳阳市建筑垃圾

减量化管理水平不高”问题，岳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印

发了《岳阳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

方案》，按照方案制定的整改目标和整改措施，我局积极进

行了整改，整改完成情况如下:

一、反馈问题

岳阳市建筑垃圾减量化管理水平不高。住建局虽然在

2021 年底组建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领导小组,但未研究

制定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推进方案，减量工作无具体落实

措施，工作推进不力。

二、整改目标及整改措施

整改目标:提高建筑垃圾减量化管理水平，制定建筑垃

圾源头减量工作推进方案，持续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治

理。



整改措施:1、进一步完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领导小

组和工作机制，落实设计、施工、监督各环节管理责任。2、

督促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编制绿色施工方案或建筑垃圾分类

和减量方案，完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、分类存放、污染

防治、清运处置的措施，健全建筑垃圾管理台账。3、进一

步完善监管措施，加强日常巡查检查,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

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内容。加强

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、分类存处、清运处置的监督检查，

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加强现场管理。新建建筑工程项目根据限

额标准，制定具体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目标。

三、整改完成情况

我局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黄合平任组长的建筑垃

圾源头减量工作领导小组,并制定了屈原管理区住建局贯彻

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“岳阳市建筑垃圾

减量化管理水平不高”问题整改方案，对全市所有建设项目

实施了垃圾源头减量常态化治理。首先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、

施工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文本中明确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

要求﹐将垃圾减量措施费纳入概算文件;其次设计单位在施

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措施﹐并图审合

格;第三施工单位编制了绿色建筑垃圾分类、减量和处置方

案，对可回收垃圾进行重复利用，建立建筑垃圾分类管理制

度，签订建筑垃圾外运处置专业合同，现场进行建筑垃圾排

放公示，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进行统计监控，建立建



筑垃圾排放处置信息台账;监理单位对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

程实施全过程监理,建立绿色施工管理和建筑垃圾源头减量

的管理台账。在我局大力推动下，目前，全区 13 个在建项

目达到了建筑垃圾排放量不高于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 吨，

装配式建筑不高于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200吨的建筑垃圾源头

减量目标要求。主要措施如下:

(一）措施得力，效果明显

（1）严把项目开工关

对全区监管的在建项目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纳入开工

安全条件审查，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许可阶段编制水土

保持方案和建筑垃圾处置方案，对未开展建筑垃圾减量化工

作的项目不予开工、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。

（2）严把工程现场管理关

按照省、岳阳市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要求和我局的实施

方案，严格抓落实,对项目采用全天候随机巡查、督查;同时

将建筑垃圾减量落实情况作为文明施工内容纳入建筑施工

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，不达标直接为考评不合格,并责令主

体单位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专人限时跟踪整改，目前所有在建

项目均已开展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，对能重复利用的建筑垃

圾重复利用,对填埋的建筑垃圾填埋前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并

要求主体单位向城管部门报告。对施工现场不能重复利用的

垃圾均由施工单位委托专业渣土公司运至经城管部门报批

的垃圾填埋场处置。



(二）严格执法监督

在日常的项目巡查检查过程中，加强对施工现场建筑垃

圾减量、分类存处、污染防治、清运处置的监督检查，并将

建筑垃圾源头减量落实情况作为文明施工内容纳入建筑施

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。同时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加强现场管

理，将建筑垃圾分类堆存，及时清运处置，保持现场和周边

环境整洁，对有毒有害垃圾，采取可靠安全措施，确保不污

染环境;配备相应计量设备，健全建筑垃圾管理台账，在基

础、主体、装饰安装阶段各不少于一次对建筑垃圾产生量、

现场加工利用量、清运外排等相关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录入省

工程项目动态监管平台。对项目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、

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拒不履行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

责任的,督促项目限期整改，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不符合要

求的,认定项目季度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不合格;造成严重

环境污染或发生其他恶劣影响事件的，按规定上报相关责任

单位及个人不良行为﹐并依法依规实施立案处罚并及时移

交综合执法部门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，做到立

行立改。

(三）建立了长效机制
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湘

建建〔2024]9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推进我区建筑垃圾源头减量

工作，促进绿色建造和建筑业转型升级。对建筑垃圾减量化

工作落实不力，建筑垃圾减量化不到位的企业和项目，一律



下发整改通知书或是停工通知书﹐并督促整改到位;对整改

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，约谈相关责任人;约谈后仍拒不整改

或整改不到位的，记录红黄牌并纳入差别化管理;对建筑垃

圾减量化问题突出的，一律依法进行处罚并上报建筑市场违

法违规不良行为记录，在社会媒体予以公开曝光.把建筑垃

圾减量化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终综合绩效考核，对工作落实

不力、配合不力、问题突出的单位，一律严格问责，并一票

否决其单位年终的评优评先资格。

屈原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1 月 6 日


